
附件3

推荐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联系人： 联系方式： 填报时间：

注：a. 联合发布的标准编号用“||”分隔，系列标准需换行；

b.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的 19个行业：化工、石化、钢铁、有色金属、黄金、建材、稀土、机械、汽车、船舶、航空、轻工、纺织、包装、航天、兵工民品、核工业、电子、通信；

c.领域可参照标准对应的领域填写，如人工智能、集成电路、新能源汽车、仪器仪表、机床工具、家具、五金等；

d,e.技术水平和主要成效，请在符合的相应空格处打“√”；

f.表格行数不够可扩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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